
共青团广东培正学院委员会文件
培正团学发[2011] 2号


关于组织参加第十一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和“幸福广东，青春第一棒”红段子征文大赛的通知
学院团委各部门、各分团委、学联、社联：
为了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省委十届八次全会和共青团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落实汪洋书记要求青年学生在广东再出发的征程中“干出第一棒”的重要指示，进一步响应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关于举办第五届科学技术节的号召，充分展示我院广大学生科技创新的能力水平及朝气蓬勃、奋发进取的精神风貌，现决定动员和组织全院广大学生参加第十一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和“幸福广东，青春第一棒”红段子征文大赛（以下简称两项大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大赛组织统筹
学院团委学术科技部

二、大赛工作安排

（一）由未来企业家协会负责组织第十一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校内竞赛作品的收集及推报工作。
（二）由集益文学社负责组织“幸福广东，青春第一棒”红段子征文大赛校内的作品的征集选拔及推报工作。
未来企业家协会、集益文学社两个承办单位必须高度重视两项大赛，要根据相关工作部署，积极动员和组织广大学生参与竞赛活动，及时关注团省委学校部活动的最新通知要求，要精心组织培训，力争取得优异成绩。其他各级学生组织和社团要配合承办单位做好活动的宣传工作。
 学院团委学术科技部
联系人：梁文彦  电话：15018475208（615208） 
附件1：《关于组织开展第十一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的预发通知》

附件2：《 关于发动青年学生参与“幸福广东•青春第一棒”红段子征文大赛的通知 》

二〇一一年三月九日
主题词：  挑战杯   红段子   征文  大赛   通知                                             
主送：各分团委   学联   社联                                       
抄送：学院党委  学院办公室                                         

团委办公室                                 二〇一一年三月九日印发    
附件一：

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科技厅

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
广东省学生联合会
团粤联发[2011]  号
关于组织开展第十一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的预发通知

各高等学校：
为了进一步培养我省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引导他们实事求是、刻苦钻研、勇于创新、积极投身科学实践，搭建大学生的科技创新平台，扩大学校与社会的交流与合作，推动大学生创新成果的有效转化，鼓励大学生科技创业，积极推进创新型广东的建设，为第十一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做好准备，团省委、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科协、省学联决定举办第十一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活动。

一、活动时间
    2011年3至4月
二、活动主题：
挑战放飞梦想，创新成就辉煌
三、主办、承办单位

主办单位：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科技厅、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广东省学生联合会
承办单位：广东工业大学

竞赛设立组委会，由主办、承办等单位的有关负责人组成，负责竞赛组织领导工作。组委会下设办公室，设在广东工业大学团委，负责竞赛日常事务。竞赛设立评委会，由组委会聘请各领域学术专家组成，负责参赛作品的评审工作。

四、参赛对象

粤港澳地区全日制高校在校学生
五、作品要求

竞赛作品分为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哲学社会科学类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科技发明制作三大类，作品要求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先进性、理论性和现实意义。参赛作品须以学生为主设计，独立完成，能够参加展示。毕业设计和课程设计（论文）、学年论文和学位论文、国际竞赛上获奖的作品、获国家级奖励成果等不能参赛。
六、评审奖励

1.评审方式。以作品的科学性、先进性、理论性和现实意义为基础标准，各高校在校内组织预赛，并择优申报参赛作品；组委会负责各高校参赛作品的资格和形式审查，评审委员会进行复赛评审和终审，并提出奖励名单。评审将遵循公平、公正、规范的原则，对参赛作品以适当方式进行公布。为更好地促进各类高校之间的交流，大赛评审将分为普通本科高校、高职高专院校两个组别对学生作品进行评比。

2.奖励方式。竞赛按不同类别、不同学历层次的评选方法评出特等奖和一、二、三等奖，颁发荣誉证书；按团体总分设“挑战杯”和“优胜杯”，颁发奖杯；另设优秀指导老师奖、优秀组织奖若干名。本届竞赛特设践行纲要专项奖，奖励服务于《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和幸福广东建设的作品。
七、推进步骤

1.竞赛分预赛、复赛、决赛三个阶段进行。
2.2011年3月，各高校举行本校预赛。

3.2011年3月22日（星期二）前，各高校报送参加全省复赛的作品和《申报书》（一式四份）至广东工业大学团委。每校申报作品数量参见附件1，每人（每个团队）限报1件作品。

4.2011年3月下旬，组织全省复赛评审，确定进入决赛作品，汇编优秀作品简介。
5.2011年4月中旬，举行全省终审决赛，组织优秀作品展览，确定获奖作品和参加全国竞赛的作品。
6.2011年4月中下旬，组织优秀发明类作品在广东科技中心展览。
八、工作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团委要发挥“挑战杯”的品牌效应，积极争取学校党政领导的重视和有关部门的支持，成立由学校主管领导为组长，教务处、科研处、团委等有关部门负责人以及学生会干部参加的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领导小组。
2.加强宣传发动。要以本次“挑战杯”活动开展为契机，加大对“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的宣传力度，使广大大学生更加充分地了解“挑战杯”活动的意义、目的和要求，更加积极地参加“挑战杯”的各项比赛，要注意吸引教师积极参与指导这项活动。同时，积极争取政策支持，尽快落实各校学生课外科技创新活动的经费、场地等，营造“挑战杯”的良好氛围。
3.做好对参赛作品的组织、指导和校级初评工作。要在学生的参与面上下功夫，引导更多的学生积极参与课外学术科技活动。各高校参赛作品申报和校级初评工作是开展好此项竞赛的重要基础，要积极联系有关导师对申报作品进行指导，聘请本校专家对申报作品进行评估和筛选。要为学生提供必要的物质、技术支持，使质量较高的作品进一步得到完善，并指导、帮助学生按申报要求严格履行参赛手续。

4.建立健全“挑战杯”竞赛社会化和市场化的运作机制。各高校要加强学校与社会和企业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扩大“挑战杯”的社会影响。要举办成果推介会，推动成果有效转化，以此加强对青年学生创业意识和创业精神的培养，努力提高他们的创业能力。
九、特别声明

1.组委会将严格保守参赛作品涉及的技术秘密和商业秘密。参赛者与发明创造或专利技术持有人的一切纠纷与组委会无关。
2.组委会将对作者和作品的资格进行审查，对于不符合参赛资格或弄虚作假者，一经查实，立刻取消其参赛资格，对已获奖的将追回所得一切奖励及荣誉，并以适当形式公布。
团省委联系人：戚加鹏
联系电话：020-87185614，020-87195615（传真）

电子邮箱：tswxxb3@163.com
  地    址：广州市越秀区寺贝通津一号大院

广东工业大学团委联系人：许金镇 

电话：020-39322678，020-39322673

传真：020-39322677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广州大学城外环西路100号广东工业大学团委，邮编：510006，

电子邮箱：xtwl@gdut.edu.cn。
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       广 东 省 教 育 厅
广 东 省 科 技 厅       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
  广东省学生联合会
  2011年3月 日
主题词：挑战杯△ 大学生 竞赛 通知
	共青团广东省委办公室           2011年3月  日印发


                              （共印200份）
附件二：

关于发动青年学生参与“幸福广东·青春第一棒”

红段子征文大赛的通知

各地市团委、高等学校团委、中等学校团委：

为充分利用手机短信、微博等新媒体的传播优势，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省委十届八次全会和共青团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落实汪洋书记要求青年学生在广东再出发的征程中“干出第一棒”的重要指示，配合“幸福广东·青春先锋”广东大中学生主题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团省委、省学联决定联合开展“幸福广东·青春第一棒”红段子征文大赛。

各地市团委、高等学校团委和中等学校团委要将其作为贯彻学习省委十届八次全会、团省委十二届四次全会和省学联第十次代表大会精神的重要载体，广泛宣传征文比赛的重要意义、发动大中学生积极参与征文活动。

附：关于开展红段子第一棒征文比赛的通知
省学联秘书处

2011年3月3日

关于开展“幸福广东·青春第一棒”

红段子征文大赛的通知

为充分利用手机短信、微博等新媒体的传播优势，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省委十届八次全会和共青团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落实汪洋书记要求青年学生在广东再出发的征程中“干出第一棒”的重要指示，配合“幸福广东·青春先锋”广东大中学生主题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团省委、省学联决定联合开展“幸福广东·青春第一棒”红段子征文大赛。

一、主办单位

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

广东省学生联合会

二、协办单位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

中国移动广东公司

三、比赛时间

2011年3月2日至4月1日

四、参赛要求

1．比赛分为短信类和征文类两个类别，短信类参赛作品限25—220字，征文类作品限800-1500字。

2．参赛者围绕以下主题创作作品

①参与“幸福广东·青春先锋”广东大中专学生主题社会实践活动的心得体会及工作成果；

②对建设幸福广东的期望；

③在建设幸福广东中广东青年学生怎样“干出第一棒”。

3．文章体裁不限，题目自拟。

4．作品必须保证原创，杜绝抄袭。入选作品，作者获得奖励并保留名誉权，作品修改权、使用权等其他权利归组织方。

5.同一作品只能参与短信类或征文一类比赛，不得一稿多投，主办方有权对所有参赛作品进行初筛，违法、违规、不健康的作品将会被剔除。
五、参赛方法
1．短信参与方式（征集内容限25—220字）

红段子会员：

①编辑短信ZW发送到大赛端口1065820206，获得大赛主菜单流程，根据提示操作；

②可直接编辑作品内容（限25—220字），发送到10658202061，即可上传作品；

非红段子会员：编辑短信HD发送到大赛端口1065820206，免费成为红段子会员（仅限中国移动用户），即可获得大赛主菜单流程，根据提示操作。

注：短信参与方式仅可参与短信类比赛。

2．网站参与方式

①参赛者访问红段子官网（www.hongduanzi.org），登录后在“我的空间”点击发布作品，点击“发布短信”或“发布小说”，选择作品分类“幸福广东”，按照页面提示进行上传作品；（注：通过红段子官网可同时参加短信类和征文类比赛）

②参赛者登录奥一网相关专题，在输入框填写个人信息和提交作品。（注：通过奥一官网只可参加征文类比赛）

六、评奖及奖项设置

主办方将组织评委对作品进行评审，评出以下奖项：

1．短信类：

一等奖3名，每名颁发证书和奖励奖金2000元；

二等奖7名，每名颁发证书和奖金800元；

三等奖20名，每名颁发证书和奖金300元；

优秀奖50名，每名颁发证书。

2．征文类：

一等奖3名，每名颁发证书和奖励奖金2000元；

二等奖7名，每名颁发证书和奖金800元；

三等奖20名，每名颁发证书和奖金300元；

优秀奖50名，每名颁发证书。

七、颁奖及出版

1．活动获奖信息将由活动主办方在网站上公布。

2．主办方将对获奖作品结集出版，出版时不再支付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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